
第一章 企业所得税

第八节 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的税收优惠方式包括：

税额式：免税、减税、税额抵免;

税率式：优惠税率等；

税基式：加计扣除、加速折旧、减计收入。

一、税额式

（一）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1.免税：直接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2.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单选题】企业从事下列项目取得的所得中，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是（ ）。

A.花卉种植 B.蔬菜种植 C.海水养殖 D.内陆养殖

【答案】B

【解析】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二）3免 3减半

1.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3免

3 减半。

2.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3 免 3 减半。

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从事规定的饮水工程新建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

纳税年度起， 3 免 3 减半。

3.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企

业所得税 3 年免税 3 年减半征收。

4.对企业电网新建项目，暂以资产比例法，即以企业新增输变电固定资产原值占企业总输变电固定资产原值

的比例，合理计算电网新建项目的应纳税所得额，享受 3 免 3 减半的优惠政策。

（三）免税

1.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2.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和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3.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所得。

【多选题】下列利息所得中，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有（ ）。

A.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B.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C.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D.外国银行的中国分行向中国居民企业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E.外国企业向中国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答案】ABC

【解析】非居民企业取得下列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1）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2）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和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3）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所得。

（四）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

对企业取得的 2009 年及以后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五）税额抵免优惠

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

额的 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 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1.专用设备的投资额不包括允许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无法抵扣的进项税额，计入专用设备投资额（取得

普通发票，专用设备投资额为普通发票上价款）。

2.专用设备正常计提折旧。

3.企业购置上述设备在 5 年内转让、出租的，停止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并补缴已经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六）对企业投资者持有 2011-2023 年发行的铁路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铁路债券是

指以中国铁路总公司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的债券，包括中国铁路建设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

工具。

（七）伤残人员专门用品生产和装配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的居民企业，

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税率式

（一）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所得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认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并正在享受企业所得税 15%税率优惠的企业，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可以按照 15%的

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后续管理及重新认定前的税收问题。

（1）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自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注明的发证时间所在年度起申报享受税收优惠，并

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2）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在通过重新认定前，其企业所得税暂按 15%的税率预缴，在年底前

仍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应按规定补缴相应期间的税款。

（3）对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且享受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税务部门如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发现其在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或享受优惠期间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认定条件的，应

提请认定机构复核。复核后确认不符合认定条件的，由认定机构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并通知税务机关

追缴其证书有效期内自不符合认定条件年度起已享受的税收优惠。

（4）享受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应妥善保管以下资料留存备查：

①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料。

③知识产权相关材料。

④年度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2016 年修订）》规定

范围的说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及对应收入资料。

⑤年度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证明材料。

⑥当年和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及占同期销售收入比例、研发费用管理资料以及研发费用辅助账，研

发费用结构明细表。



⑦省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自 2017 年 1 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

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小型微利企业优惠（减按 20%的税率）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业人数不

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 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1）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

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

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